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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牡丹江医学院大五女学生王洪杰在实习期间生了个男孩

。牡丹江医学院以学院文件形式作出了给予王洪杰开除学籍

处分的决定。9月21日，王洪杰以牡丹江医学院对她的“处罚

过重，且显失公正”为由向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要求法院确认牡丹江医学院“开除”她的具体行政行为

违法并撤销学校方面作出的“开除”决定。10月18日，牡丹

江市爱民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虽

然学校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被告牡丹江医学院对原告王洪杰作出开除学籍

的决定未送达给其本人，未告知相关权利，违反了行政处罚

法及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分决定违反上

述程序不具有合法性，故判决对其予以撤销。（法制网

，2006.2.13） 尽管在法院支持原告主张的判决中，理由是学

校的处分违背了程序规定，而没有评价实体依据，但从这一

判决众望所归的结果来看，法官们对处分所依据的“教育部

《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五款、《牡丹江医

学院大学生鼓励与处罚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的态

度我们也大致可以推测。正如原告律师张先生所分析的：《

牡丹江医学院大学生奖励与处罚条例》第十一条规定，“非

法同居或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

分”。王洪杰不属于“非法同居”的情形。婚姻法规定的“

非法同居”其定义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



、稳定地共同居住，而王洪杰和爱人林晓功在其登记结婚前

的行为为未婚同居，处分决定中将王洪杰本来是属于一般的

“同居”关系，定性为“非法同居”是错误的。 因此，此案

产生的根源在于违法悖理的《牡丹江医学院大学生奖励与处

罚条例》，法官以程序违法的理由撤消了这一处分决定，也

间接而巧妙地表明了自己以法律名义展现的价值立场，对这

一被大学生网友们称为变态的“条例”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抵

制。当然，法院由于受到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权力的限制，

为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回避了处分依据是否违背《立法

法》或者宪法的问题，但其处理的结果却令人赞赏。 其实，

特定时期的法官的裁判和由此产生的法律（在判例法国家）

和对法律的解释，“可以清晰地透视出特定时代环境下特定

的人类群体关于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的经济文化等诸方

面的思考和理解，以及他们做创建的哲学、政治、社会学、

心理学、宗教等财富。”（《大法官的智慧?序》，法律出版

社2004年版。）在美国，涉及财产问题、安乐死问题、宗教

和言论自由问题、同性恋问题、隐私权问题等敏感的社会问

题时，法官们都曾经做过改变先例的大胆判决，每一个重要

的判决都反映或者引领了与时俱进的民众价值。原因在于对

于成文的宪法或者法律的理解上，“法有限而情无穷”，“

法官是机器”只是孟德斯鸠等人的远古梦想。司法公正的实

现从来都需要法官的智慧。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

都可以看到缺乏智慧，在法律准则的范围内选择违背普遍、

美好价值，纵容陈腐、专横和强权的裁判：2002年12月，重

庆交通大学一位大二女生被发现怀孕，学校依据原国家教委

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对于“发生不



正当性行为”、“非法同居”、“未婚先孕”规定的“土政

策”，将她本人和男友同时被大学开除，此案对薄公堂之后

，以二位被开除的大学生败诉告终。2004年，震动国内法学

界的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接吻被勒令退学案（《大学生参考

》2004年总第32期）中，又有两位大学生被学校根据这样的

土政策开除。二人将学校告上法庭，2004年12月24日，成都

市武侯区法院对“大学生教室接吻被勒令退学案”裁定，本

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驳回

原告起诉。二人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仍被维持原

判。 此外，更有体现了法官惰性的裁判，在法律允许的“法

官找法”的范围内，法官明知不公正却又僵硬地作出了违背

法理的判决：2002年在北京发生一起车主因为“新车室内空

气污染中毒致死”的案例。受害者家人李发君把汽车生产销

售商告上法庭，要求获得赔偿。在该案一审中，北京市丰台

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尽管李发君检测出奥拓车内的苯浓

度含量高。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目前还没有制订出车内空气质

量的法定标准，因此李发君依据《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对其车辆所做的检测结果，不能作为奥拓车车厢内空

气质量超标的依据。原告上诉后，2004年底，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理由和结果与一审判决相同的终审判决。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审判长还“建议国家立法”，“尽快制

定合理合法的标准，这样给消费者一个依据。”（车内空气

污染引纠纷受害者家属状告厂家败诉，2006年2月13日。）在

此案中，基于常识我们就可以知道：虽然国家没有出台车内

空气质量的法定标准，但车内和室内都是人的生活空间，而

且车内空间更小、封闭性更大，“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只有在刑法上有利被告时才有例外，在其他情况下，乃是

古今中外的司法遵行的一条司法公理。在司法独立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无法追究这些法官的责任，但从其裁判的内容来

看，北京法官的机械裁判，公正何在？ 由于中国司法腐败的

触目惊心，谈到司法公正，我们总会将其反义词定义为司法

腐败。其实，司法公正的敌人除了司法腐败以外，还有与司

法人员品质无关的司法愚钝。法官这个职业之所以需要严格

的法律考试、较长的法律从业经历或者较大的年龄，就是因

为司法除了需要道德和知识，还需要能够全面体现司法良心

的经验、技巧和智慧。“法官的独立性不是指他们能够为所

欲为，而是指他们能够做必须要做的事。”因此，法官应当

根据法治的精神解释法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

迪(AnthonyKennedy)于2005年11月11日在美国律师协会(ABA)

举办的“国际法治研讨会”上表示，法治具备以下三大要素

：政府受法律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承认“每个人

都有内在的精神追求、人性尊严与人道信念”。（法治为民

主奠定基础，美国参考，2006.1.25）如果在遵守法律准则的

前提下，不能主动寻找法律承认的“精神追求、人性尊严与

人道信念”，这样的法官可以被叫做愚钝的法官。 在目睹了

一个个违背法律精神和民众普遍价值判断的裁判之后，让我

们在关注司法腐败的同时，也来关注司法愚钝，“愚”是对

法律理解的僵硬和机械，“钝”是指面对民众价值观时的惰

性和冷漠。中国司法文明的提升和法治进程的加快，除了呼

唤法官的廉洁，也需要法官的智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